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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2023年、2024年、2025年年末社保缴纳参保证明。
2.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3年、2024年、2025年年度审计报告，请提醒会计师事务所将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两项指标纳入审计报告，同时建议体现产品销售成本（企业有关财务数据依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务请将会计师事务所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http://acc.mof.gov.cn）完成报备后的已赋码电子原件，上传至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和提供相同纸质复印件，如不一致，将影响申报结果）。
3.研发人员名单（需有学历、毕业院校、岗位、职称等），建议在社保清单上做好标记。
4.近两年新增融资（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佐证，包括银行到账凭证和融资报告。
5.企业获得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6.企业获得的省部级以上质量奖荣誉。
7.核心业务采用信息系统支撑情况（采购的CAX、CAM、ERP/OA、CRM、SRM等信息化建设的合同、运维服务协议和带有真实数据并反映近期业务的信息化系统页面截图，如企业使用自己开发的系统，请上传闭环的立项、开发、使用等资料）；
8.数字化转型相关证明材料，包括数字化转型评测得分、智能工厂/5G工厂称号佐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等。
9.产品获得发达国家或地区权威机构认证证书。
10.产品获得国内权威机构认证证书。
11.绿色化发展证明材料，包括国家级和省级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能效/水效“领跑者”企业称号，符合环保装备制造业规范条件等。
12.2024、2025年度主导产品国际或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证明材料（提供1000字以内的说明以及说明中涉及相关数据的来源和依据，不再接受第三方出具的证明材料）。
13.企业拥有的自主品牌证书。
14.研发机构建设情况（企业自建或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的佐证材料（自建研发机构须提供研发机构成立文件、研发设备发票及照片、研发项目、研发成果等较完备的证明材料）。
15.知识产权证书（数量较多时增附名单列表，并对Ⅰ类高价值知识产权、Ⅰ类知识产权、PCT专利、Ⅱ类知识产权等进行分类，证书顺序请和清单顺序保持一致）。
16.科技进步奖励证书（企业近三年获得的省级和国家级科技奖励证书）。
17.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的证明材料（所列标准必须为已公开发布并且在全国标准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上可查询）。
18.企业营业执照。
19.控股关系证明（提供公司章程等证明企业股权结构的相关材料）（新申报企业提供）。
20.信用中国报告。
21.关于申报材料真实性的承诺书。关于近三年未发生过重大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及偷漏税，以及提供的产品（服务）不属于国家禁止、限制或淘汰类的承诺书。
22.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备注：企业按系统要求在相应位置上传佐证材料，同时按照以上顺序整理佐证材料，和盖章后的申请表一起在“企业总体情况简要介绍”一栏打包上传。上传附件不超过300M。
















